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石狮市2021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

行业人才积分培训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石狮市2021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 12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狮市2021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

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实施细则

为助力全面建设现代化商贸之都，以积分管理有效配置公共培训资源，创造相关人才迅速成长的有利环境，根据《石狮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石狮市2021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工作实施方案》（狮积分办〔2021〕3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积分培训对象

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以发放积分培训准入电子卷（以下简称电子培训卷）的方式进行。电子培训卷发放给新市民积分系统内符合条件且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其中包括A类与B类新市民（50个名额）、C类民办高校人才（50个名额）、D类新闻行业人才（20个名额）四类人员，电子培训卷自发放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

二、积分培训内容

（一）A、B类人员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所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承担A、B类人员积分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必须是福建省内各级人社部门批准成立的培训机构。

（二）C类、D类人员除了以上规定的国家职业技能培训外，还可参加学历教育或进修培训，但只能选择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教育或进修培训中的一种申请补贴。C类、D类人员参加学历教育必须在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含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单位、军队高等学校及科研单位）、成人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进行学习，并可获得国家承认的相关学历、学位；参加进修培训，须为人社部门或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岗位提升培训、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三、积分培训补贴标准

（一）A、B、C、D四类人员参加国家职业技能培训，最高补贴金额以实际培训费用为准，其中A、B类人员每人最高不超过1000元，C类、D类人员每人最高不超过5000元，且只补贴一次培训过程，培训费用不累计。

（二）C类、D类人员参加学历教育，补贴标准以第一学年实际产生的学费为准，每人最高不超过5000元。

（三）C类、D类人员参加进修培训，补贴标准以进修培训相关文件和发票为准，每人最高不超过5000元。

（四）当年度已获得《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泉财社〔2019〕318号）规定的相关补贴的人员，不得申领此项补贴。

四、积分培训补贴申请

（一）申请时限

在获得电子培训卷后的有效期内（一年内），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证书上的核发时间为准）、参加进修培训（以正式文件通知上的结束时间为准）的，可申请积分培训补贴。参加学历教育申请积分培训补贴的，入学时间应在获得电子培训卷前后一年内（入学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的记载为准）。申请人员应在电子培训卷有效期内提交相应的申请补贴材料。
（二）申请材料

1．参加国家职业技能培训申请补贴需提供：

（1）《2021年度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

（2）参加培训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积分培训准入电子卷截图；

（5）培训机构出具的正式发票；

（6）培训机构出具的培训课程表及签到记录复印件；

    （7）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2．参加学历教育申请补贴需提供：
（1）《2021年度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

（2）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3）缴费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积分培训准入电子卷截图；

（6）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3．参加进修培训申请补贴需提供：

（1）《2021年度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

（2）进修培训通知文件；

（3）培训费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积分培训准入电子卷截图；

（6）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三）办理时限

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完成初审，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后按规定程序拨付至申请人的个人银行账号。

五、监督与管理

（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应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电子培训卷发放、使用和资金补贴过程的监督管理，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并按规定进行绩效评价，面向社会公开电子培训卷发放使用的有关情况，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确保培训补贴资金专款专用。

（二）积分培训申请人和培训机构应如实申报相关材料，如弄虚作假则根据有关规定追回骗取、套取的补贴资金，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并由人社部门按职责权限取消该培训机构承接积分培训工作的资格。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六、本细则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七、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实施期限为1年。2020年10月印发的《石狮市2020年度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附件：2021年度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补贴申请表

附件 
2021年度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人才及新闻行业人才积分培训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居住地址
	
	户籍地
	

	身份证号码
	
	分类
	

	积分培训准入卡发放时间
	
	培训时间
	
	补贴类型
	

	个人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本人现申请积分培训补贴        元。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公共

服务中心意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意见
	市财政局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三份。

2、分类为A类、B类、C类、D类。

3、补贴类型为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教育或进修培训，职业技能培训时间为证书核发日期，学历教育为入学时间，进修培训为培训文件规定的培训结束日期。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2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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